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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之鋒是有關集結的「組織
人」，並試圖透過自己的影響
力，不斷高呼口號，牽動示威者
的情緒，統籌示威者的訴求。

■ 黃之鋒明知自己正在組織有關
集結，仍堅持繼續進行為時15
小時的集結。

■ 黃之鋒以「領導者」的身份組
織一場規模大、人數多、時數長
及影響大的集結。

■ 黃之鋒組織的集結出現以下情
況： 破壞公共秩序、堵塞交
通、損壞公物、挑戰權威、人身
受到傷害的潛在風險。

■ 黃之鋒所組織的集結是以包圍
警察總部為目的，其間不斷呼喊
貶損警務人員的口號，其連串行
為的目的就是衝擊警方，挑戰警
方權威。故此，有關集結較諸其
他未經批准集結的情節更為嚴
重。

■ 該次非法集結高峰期有逾9,000
人在場，造成交通嚴重阻塞，警
方未能回應61宗市民的999求
助個案，若有市民需要緊急救援
服務，便會被剝奪得到及時救助
的機會，可能對市民的生命和財
產造成威脅，黃之鋒的行為十分
自私。

■ 三名被告在騷亂事件和大規模
的公眾抗議活動日益增加的背景
下犯案，令案情更為嚴重。

■ 三名被告是夥同犯案，較單獨
犯案情節更為嚴重，他們的罪責
相若。

■ 本案涉及破壞公共秩序及安
全，對公眾人士的人身安全
造成威脅，為了保障公眾
利益和市民的生命財產，

須判處具阻嚇性
刑罰。

分別判囚13.5個月7個月10個月 官斥三犯合謀挑戰警方

裁判官王詩麗
判詞摘要

三被告黃之鋒（24歲）、林朗彥（26歲）及周庭（23
歲），共同面對一項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

集結罪，控罪指三人於去年6月21日，在金鐘夏慤道非法
煽惑在場者參與或繼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三人早前均認
罪。而黃之鋒另被控一項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控罪指他
同日在灣仔軍器廠街警察總部正門外，組織未經批准集
結；黃之鋒對此也認罪。

黃之鋒具領導角色
至於黃之鋒和周庭另被控的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
集結罪，指兩人同日在灣仔警總外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周
庭認罪；而黃之鋒不認罪，獲控方同意不提證供起訴。
裁判官王詩麗昨日在判刑時指出，黃之鋒是集結的「組
織人」，透過其個人「號召力」牽動示威者的情緒，明知
自己的行為深得示威者附和，他仍扮演積極「領導者」的
角色。
王官引述黃之鋒案發前一日的Telegram訊息，直指其煽
惑行為有一定部署，絕非一時興起，而是經過深思熟慮，
因此黃之鋒的刑責並不止於當時提起揚聲器呼喊的數秒。

林朗彥有加刑因素
對於第二被告林朗彥，判詞指他和黃之鋒站在中信大廈
行人天橋下行車路石壆上的顯眼位置，藉此吸引在場示威
者的注視，之後二人分別以擴音器呼籲在立法會綜合大樓
及海富中心附近的示威者一起前往夏慤道並包圍警察總
部。林朗彥以往有4項刑事定罪記錄，全是《公安條例》

下參與非法集會的罪行，王官認為法庭過去判處林朗彥的
刑罰都未能阻止他干犯類同的罪行，所以此乃加刑因素。

周庭參與程度高
至於第三被告周庭，判詞指她與黃之鋒站在一起，參與

程度高。王官強調，警察是維持社會治安的支柱，示威者
呼喊貶損警方的口號，目的無疑是衝擊警方、挑戰警方權
威，本案的集結比其他集結的情節更為嚴重。法庭必須考
慮被告的行為所造成的潛在因素及暴力風險，包括本案有
預謀性作出合適的判刑。
判詞指出，三名被告儘管角色不同，但均是積極參與
者，而且集結有一定規模，他們指示示威者堵塞車輛入
口，警車也一度無法進入警總，導致警方需額外調配人手
加強防衛工作，及設置封鎖線等，煽惑行為無疑浪費警方
的人力物力，較煽惑群眾於公園或主要幹道集結，情節更
為嚴重，因此判刑更要考慮浪費資源。
判詞又出，當日高峰時期有超過9,000人在場，這必然

造成交通嚴重阻塞，警方未能回應61宗市民的999求助個
案。不單對市民帶來不便，若有市民需要緊急救援服務，
他們會被剝奪得到及時救助的機會，以致對市民的生命和
財產造成威脅，王官斥責黃之鋒的行為十分自私。此外示
威者之中有人掟雞蛋、塗鴉、調轉放置鐵馬等，法庭不能
忽視這些潛在的人身安全風險。

採具阻嚇性刑罰
王官直言，儘管本案三人沒有使用暴力，但終審法院對

黃之鋒衝擊政總東翼空地案的判詞仍有可借鏡之處，兩案
均擁有相類同的「社運」背景，同樣牽涉社會議題、遊
行、示威、聚集，是群眾事件，認為判刑必須考慮以下因
素，包括保護公眾、加諸懲罰、更生改過等，強調即使集
結本身是和平的集會，威脅使用暴力也是犯案行為。
王官最後指出，法庭須在維持公共秩序的大前提下作出

判刑，決定採納具阻嚇性的刑罰以儆效尤，保障市民的安
全和財產。三名被告面對的首項控罪，即煽惑他人明知而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判處黃之鋒及林朗彥入獄7個月，周
庭入獄5個月。至於黃之鋒承認的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
判囚11個半月。控罪一的兩個月監禁與控罪二的監禁分期
執行，總刑期為13個半月監禁。而周庭承認的明知而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罪，法庭判處她入獄8月。控罪一的兩個月
監禁與控罪二的監禁分期執行，總刑期10個月監禁。

剛獲得浸會大學社會科學學士的周
庭，被黑暴吹捧為「女神」，如今淪為
「女囚」。周庭在還柙期間還幻想能判
緩刑不用入獄，來得及和父母合影畢業
照，但昨日被判囚10個月，更被法官
拒絕保釋等候上訴，今天要在監房內度

過24歲生日。與坐監老手黃之鋒和林朗彥不同，這是周
庭首次「入冊」。她昨天聽判時頗為緊張、雙肩顫抖，
聽見王官重判她監禁10個月，周庭禁不住抱頭嚎哭，身
旁的法庭保安遞上紙巾，周庭脫下眼鏡不斷拭淚，之後
不停低頭飲泣，看來她並不覺得有案底「令人生更加精
彩」。
周庭出生於1996年12月3日，中四開始加入「學民思
潮」，並與黃之鋒和林朗彥成為「核心三人組」。由於
林、黃衝在前，周庭主要負責支援以及面對媒體，缺乏直
接證據下，之前一直沒被起訴。
周庭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選擇認罪，是考慮到自
己過往沒有案底，她又覺得其判刑的嚴重性或與有案底的
黃之鋒和林朗彥不同，幻想可能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如
果有得輕判，還來得及和父母合拍畢業照。

另有煽惑分裂國家案候查
至11月23日，周庭、黃之鋒和林朗彥提堂時認罪，

還柙候判。周庭友人探訪她後於fb發文稱，周庭被收押
在大欖女子監獄的12人倉，周庭告訴其友人：「呢幾日
精神唔太好，因為天氣轉涼，晚上瞓得比較差，身體都
有啲不適。」周庭當時又說，失眠時會想起提堂一幕，
即裁判官表明不會考慮判社會服務令，當時她「心裏亦
明白，很有可能會判監，所以情緒都唔好，會好擔
心」。
周庭昨日入獄未算完結，還另有案件在身，因涉嫌煽
惑分裂國家罪而於今年8月10日被警方國安處拘捕，獲
警方保釋候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現年24歲的黃之鋒，由18歲開
始犯案纍纍，如今已四嚐牢獄滋
味。黃之鋒曾因2014年衝擊及非
法佔據政府總部東翼前空地案被判
囚，坐了69天監。他上訴到特區

終審法院，兩年前獲判勝訴，改判社會服務令。
終院法官當時已表明，未來非法集結案只要涉及
暴力，即可考慮判囚，然而黃之鋒死不悔改，結
果一再成為階下囚。
黃之鋒首次入監涉及2014年衝擊及非法佔據政

府總部東翼前空地案。當年9月26日，時任「學
民思潮」召集人的黃之鋒糾眾與「學聯」成員，
非法佔據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翌年與時任「學
聯」常委羅冠聰及「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被拘
控。
黃之鋒被控一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

及一項「參與非法集結罪」。羅被控一項「煽惑

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周永康則被控一
項「參與非法集結罪」。2016年7月21日，黃之
鋒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不成立，但
他與周永康同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成，羅冠聰
也被裁定罪成。同年8月15日判刑，法庭判周永
康入獄3周、緩刑1年，黃之鋒判80小時社會服務
令，羅冠聰判120小時社會服務令。
律政司不滿判刑太輕，申請刑期覆核。2017年8

月17日，高院上訴庭改判黃之鋒即時監禁6個月，
羅冠聰被判囚8個月，周永康被判囚7個月。2017
年10月26日，黃、羅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許可被
拒，直接上訴至終審法院，最終獲准保釋候訊，但
當時黃之鋒已坐了69天監，這是他第一次牢獄生
涯。

「佔旺」阻清場兩度入獄
至2018年2月6日，終審法院裁定黃之鋒等3人

上訴得直，恢復原審分
別判處社會服務令及緩刑的刑罰，但法官表明未
來非法集結案只要涉及暴力，即可考慮判囚。
黃之鋒當年雖不用再返回監房，但之後仍要為

2014年的非法「佔旺」案找數，黃之鋒、黃浩銘
及岑敖暉等人，在「佔旺」清場期間，阻撓執達
主任清場，黃之鋒被控藐視法庭，他認罪被判入
獄3個月，但他就刑期提出上訴，在服刑6天後獲
准保釋，這也是他第二次入監。
直至2019年5月16日，法官頒下判詞，黃雖然

上訴得直，然而只是把入獄3個月減至入獄2個
月，黃之鋒須即時入獄服畢餘下刑期，這是他第
三次再踏監獄之門。
然而，黃之鋒去年刑滿出獄不久，又帶頭上街

搞事，借修例風波煽動包圍警總，結果再度被拘
控，至昨日被判囚13個半月，第四次監禁。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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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三宗案四進宮

黃之鋒
林朗彥
周 庭
全踎監

「港獨」組織「香港眾志」前秘書長黃之鋒、前

主席林朗彥及成員周庭，去年6月21日煽動及參與

黑暴包圍灣仔警察總部，被控非法煽惑、組織及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判刑，黃之鋒判囚13個半月，周庭判囚10

個月，林朗彥判囚7個月，並且不准緩刑。首度踎監的周庭聞判後痛哭流涕，黃之鋒和

林朗彥則仍死撐。裁判官王詩麗痛斥三人夥同犯案，有預謀、有分工合作，包圍警總無

疑是衝擊警方、挑戰警方權威，比其他非法集結案更為嚴重，且堵塞道路和警總出入

口，剝奪市民得到及時救助的機會，對市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威脅，而黃之鋒更是組織

者，行為十分自私，法庭須判阻嚇性刑罰以儆效尤。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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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 21日
入夜，黑暴用鐵馬
堵塞警察總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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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黃之鋒（（黑衣者黑衣者））及林朗彥及林朗彥
（（啡衣者啡衣者））共戴一副手銬進入共戴一副手銬進入
荔枝角收押所服刑荔枝角收押所服刑。。 中通社中通社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黃之鋒透過個人
「號召力」牽動示
威者的情緒，扮演
積極「領導者」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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